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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氣候變遷引發的風險事件，已經演變為高度交織、影響範圍深遠的系統風

險 （systemic risk），若未能妥善因應，將導致社會面臨整個系統失靈的嚴重後
果。面對全球風險的加劇，世界經濟論壇提出應就 「現行的市場資本主義提出根
本性的改革」，意即全球各國與臺灣一樣，面臨了科技、產業、人口、環境、社

會、氣候變遷、健康等重大變革之時，需謀求新的發展典範，引領全面性的轉

型 （WEF, 2018），並進一步打造一個 「廣泛參與機會的積極型國家」（WBGU, 
2016）。臺灣的能源轉型發展已啟動，然而整體治理的細節卻仍在爭論之中，整
體能源轉型問題不僅僅牽涉到政府長期的能源補貼與經濟發展模式，同時也受

到公民社會對由上而下的專家政治之能源發展決策的挑戰。

歐盟自 2015年簽署巴黎協定後，旋即展開能源轉型治理改革，頒布 2016

年 「全歐洲同享潔淨能源」的包裹法案 （Clean Energy for All Europeans），2019

年 5月正式修畢歐盟電力市場規範，包含電力市場指令與規則等法案，其以消
費者權益保障為核心，包含創造積極參與電力市場的空間並明令公民電廠發展

的方針。此外，21世紀被視為 「城市的世紀」，去碳化、能源和氣候保護則被視
為城市轉型行動領域的重點之一，政府權責體系的劃分為不可或缺之要素

（WBGU, 2016: 23-24），而公民電廠也需與地方政府政策規劃接合。本文分析近
年能源轉型法制修正及地方能源治理的困境，進而提出相關政策建議以促使能

源轉型治理的良善。

二、  電力市場邁向永續

從 1980年代，電業自由化浪潮下帶動第一波電力市場改革，打破垂直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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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具獨占性的電力系統，邁向第一次轉型（IEA, 2016a）。隨著社會、環境與科
技的變遷，電力市場也受到電力供應低碳化、分散式電力設備、能源消費電氣

化與電力系統數位匯流的鉅變趨勢下，電力市場的設計規劃邁向了下一波的轉

型挑戰（IEA, 2018）。

（一） 巴黎協定後的能源治理典範─歐盟全歐洲同享潔淨能源包裹法案

歐盟自 2015年簽署巴黎協定後，旋即展開能源轉型治理改革，頒布 2016

年 「全歐洲同享潔淨能源」 的包裹法案 （Clean Energy for All Europeans），計 8部
歐盟法規，共同瞄準了 「能源效率優先、引領全球再生能源發展、強化消費者賦
權」 三大核心目標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

2019年 5月 22日，歐盟正式通過包含電力市場指令、能源監管合作局以及
電力部門風險整備等規範，正式完整全歐洲同享潔淨能源包裹法案的修訂。主

要的修法重點包含以下：

1. 能源效率優先：依能源效率指令、建築物能效指令，一方面強化歐盟 2030年
能效目標及具體的節能義務，即 2030年的能源效率較一切如常情況 （BAU）
提升 32.5%、2021年至 2030年的國家節能義務，則應較 2016年至 2018年的
年平均最終能源消費量，每年減低 0.8%；另一方面，要求各成員國訂定「長
期建物翻新策略」，無論公有或私人的住宅或非住宅建物，皆須規劃具體明確

的行動方案與策略。

2. 強化歐盟能源轉型治理：全歐洲同享潔淨能源的包裹下的治理機制 

（governance mechanism），則透過能源聯盟 （Energy Union） 的成立，要求各成
員國須自 2018年 12月 31日起，每 10年提出各國之 「國家能源與氣候計畫 

（National Energy and Climate Plans, NECPs）」，成員國們須以能源安全、能源
內部市場一體化、能源效率優先、低碳化以及鼓勵研發創新並維持競爭性的 5

大面向，清楚說明各國能源系統、政策規劃。

3. 強調消費者賦權、兼容的電力市場：再生能源指令與電力市場指令下分別明
令建構 「再生能源社群」（Renewable Energy Community）、「公民能源社群」
（Citizen Energy Community） 發展所需的友善市場條件，包含明文定義能源社
群意義、確保電力市場的參與不受差別對待、減少申設等行政障礙，並且也

要求各國權責機關有評估並排除可能的法規與進入市場的障礙。此外，更強

調著地方政府參與能源社群的能力建置與機會。

4. 火力電廠參與容量市場限制：為避免火力電廠藉由電力容量市場的參與，受
有不正補貼且恐危害再生能源電力的市場發展而不利於歐盟電力低碳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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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於電力市場規則中確立容量機制 （Capacity mechanism） 的建立原則，包含
必須為暫時的過渡機制、禁止不當扭曲電力市場、確保其為維持電力系統裕

度而具必要性等外，也設定出火力電廠參與容量機制的電力排放係數限制，

即須於每度電 550克二氧化碳排放以下為原則。

（二） 臺灣電力市場轉型
臺灣電力市場面對著兩波轉型，一方面必須處理棘手的傳統綜合電業轉

型、鬆綁電力市場規範；另一方面，亦需因應低碳、分散、電氣化、數位化的

趨勢。即便臺灣近年來於能源、氣候的法制規劃上有相當進展，如 2015年 《溫
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2017年 《電業法》 與 2019年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但
仍發現以下 4大推動瓶頸：
1. 綠電先行、用電大戶綠電使用義務、電力排碳係數等規範下，仍未得有效活
絡綠電市場，低碳電力的管制密度程度低落。

2. 深陷缺電迷思，欠缺提升電力系統彈性的社會論述與政策規劃。
3. 未能發掘公民電廠與地方政府參與其中，以強化電力市場轉型的綜效。
4. 電業主管機關轉型能耐不足。

故本文認為應以電力系統低碳化、提升電力系統彈性、厚實管制量能以及

加速公民電廠推動的四大核心措施，逐步邁向永續電力市場：

1. 邁向低碳電力供給，包含火力電廠的排碳管制與火力電廠參與電力市場的長
期規劃，並且同時善用躉購制度與再生能源憑證等友善的市場制度促進低碳

電力的發展。甚至加速碳排放交易制度的進程等，以活絡綠電市場。

2. 隨者電力市場低碳且分散下的轉型，維持電力系統可靠度，並且可以成本有
效的方式，管理電力供需的不確定性與變動性等，則需透過電力系統彈性提

升的核心措施，強化電力系統的調節能力。至於提升電力系統彈性，除了於

低企圖的階段，於技術上須創造更具調節能力的發電設備、輸配電網等基礎

設備外，轉型於高企圖，更應特別考量不同程度的再生能源電力併網量下，

如何鼓勵儲電設備、需量反應制度、輸配電網數位化下的系統服務市場改革

與法制規範等，作為實踐高企圖轉型目標的準備。

3. 建立發展公民電廠的支持體系，公民得以參與綠能的規劃、開發、生產、消
費 （REScoop, 2014），實踐能源民主並成為產消合一者，增加在地、分散的電
源以提升地方能源自主性與災害應變能力 （Ofgem, 2016），亦得增加社會支持
度 （蔡岳勳，2017）。應先降低公民參與門檻、完善推動機制並建立支持體 

系，整合跨部會資源、培育地方人才，甚至開創地方政府與能源社群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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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發揮其多元效益如地方創生之實質綜效，進一步設立強制期程目標與

穩定立法框架，促使其成為電力市場全方位行動者。

4. 厚實政府治理整合與管理電力市場量能。如於綠電先行的 《電業法》 第一階段
修法中，開啟建立電力交易平臺、確認電力系統數位轉型下，國營的輸配電

業如何掌握轉型利基等思考。配合第二階段 《電業法》修正，預期電力市場自
由越顯競爭，應成立獨立電業管制機關以妥善治理電力市場。

三、  賦權地方能源治理

全球有 50%的人口居住於都市，80%的 GDP是由都市所創造，且都市的
整體能源消費量占全球的 66%，碳排放量更占 70%，故都市是型塑能源地景的
驅動力 （IEA, 2016b: 3）。國際上已有數十年經驗，是以城市為主體因應氣候變
遷及能源轉型，2014年在紐約氣候峰會 （UN Climate Summit 2014） 上宣布成立
全球市長聯盟 （Compact of Mayors），號召城市公開承諾落實氣候變遷調適行動；
另一方面，日本 311大地震後一系列由地方自治體開展的能源自主行動，則提
供了亞洲脈絡下能源轉型發展途徑。

（一） 城市自發相互學習：歐洲市長盟約
歐盟於 2008年時提出歐洲市長盟約 （Covenant of Mayors, CoM） 倡議，督

促歐洲城市首長提出減碳的承諾及目標，並依據承諾目標達成增加能源效率、

利用當地的再生能源等作為，目標在 2020年前，達到減少 20%二氧化碳排放量 

（Melica et al., 2014）。後續更依據歐盟的減碳政策變化，提出 2030年減量 40%

以及 2050年碳中和的目標。為達成減碳目標，簽署 CoM的城市首長須提出一
系列的具體行動，包括準備排放基線清冊、永續能源及氣候行動計畫、動員各

自地區的公民社會以參與實踐行動計畫。

市長盟約具有資訊共享、能力建構與執行力及制訂規則三大功能，盟約城

市可透過 CoM網站互相交換訊息、並透過研討會、線上討論會及歐盟相關研究
計畫等進行能力建構，簽訂盟約的城市也必須履行設定減量目標並回報減量進

程的義務。盟約不僅協助城市研擬相關計畫或政策，更提供過去經驗較少的城

市及零經驗的市政執行者，有足夠能力研擬永續能源政策。盟約協調者的設

立，更讓治理經驗程度、規模大小不一的城市，在面臨規劃治理進度不一時，

能夠發揮協助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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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央地方協力：日本地方能源治理
2011年前，日本地方政府在執行能源治理相關政策時，除非中央政府有明

訂地方政府需義務執行的業務、或中央有財政補助的相關條例及計畫支持外，

否則地方政府將以消極態度處理 （馬場健司，2008）。2011年日本面臨了三重災
害─311日本地震、海嘯及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意外促成了日本能源電力政
策的轉變，開啟日本能源轉型的機會之窗。

首先，2011年 8月下旬，日本中央政府為鼓勵分散式能源、發展更多的再
生能源發電設施，國會火速通過再生能源躉購制度 （Feed-in-Tariffs, FIT），提高
再生能源的發展。2014年提出 「能源基本計畫」 修正，明列了分散式電力來源的
重要性，強調公眾參與的重要，讓地方政府及民眾角色能納入完整規劃的系統

中。另一方面，為因應老化與鄉村凋零問題，安倍政府制定 《地方創生法》，地
方政府可提出地方發展計畫與目標交付中央，由中央提供「地方創生交付金」

為地方產業發展具體協助，地方創生策略中規定的產業項目，整合了不同產業

的振興，將能源視為不是僅為輔助經濟成長的因子，而是一項地方能夠自己發

展的事業。地方能源政策之所以能夠推動，是因為有 「地方」 及 「能源」 兩關鍵
政策的結合，因為有 「地方創生法」 的執行，地方政府才有機會配合中央的再生
能源躉購機制、電力系統改革等政策，進一步改變對於地方能源的態度，提升

能源自主事業，將其視為建構地方生活及創造經濟活動的重要架構，驅動能源

轉型決心，成為長期經濟活動的一環。

（三） 臺灣地方能源治理現行困境
臺灣在能源的治理，是由中央集權逐步調整至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關注，

中央投注於縣市的能源政策規模與經費，與過往相比也逐年擴增，由 2015年的 

「智慧節電計畫」，至 2017年 「新節電運動」，計畫時程及經費規模都比過往更長
遠且具規劃性，然而，過去地方政府並無能源業務執掌義務及權責，因此將能

源視為額外的業務負擔。在實踐經驗與操作場域的缺乏下，地方能源治理普遍

遭遇以下四項瓶頸：

1. 中央與地方能源治理權責不明，地方政府缺乏制度性的支持。
2. 地方首長對於能源治理的認知、意識會影響地方治理團隊的執行力。
3. 缺少治理資源。因過去沒有治理能源的相關經驗，目前僅有三個縣市設有能
源專責管理單位，四個縣市成立綠能或節能推動的行政專案辦公室，整體而

言，此治理模式將影響地方能源治理的人才及經費運用。

4. 台電許多地方性資訊及數據，無法交付給地方政府運用規劃更細緻政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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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方層級發展出支持氣候行動的政策工具及技能組合，就可快速將能力

應用於氣候及能源相關領域，如經濟成長、社經流動、地區連結、韌性及災害

應變能力等 （C40 Cities, 2017），這些領域的行動可進一步協助達到深度減碳的
目標。而地方的政策行動雖由地方政府領導，也需要許多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如公民、企業、工業及地方公共團體 NGO等，許多不同群體的積極支持及參與
是成功的關鍵。根據上述整理出的地方能源治理推動瓶頸，未來可針對下列能

力進行強化：

1. 地方治理自主行動能力：過去地方政府因毋須治理能源相關議題，導致不同
縣市的能源治理能力亦有所不同，應針對不同能力的地方政府提升其不同階

段的能源治理空間及治理團隊建構、階段性改善地方能源治理相關法源及制

度、增加自主資金財政來源及規劃等。

2. 創新策略：創新治理策略除可避免治理路徑依賴外，還可以提供地方政府以
跳蛙模式 （leapfrogging） 發展，使後進地方政府可透過學習及創新追進先進地
方的發展。創新策略的政策，包含研擬不同財政來源及運用方式、納入多元

利害關係者的地方能源創新治理模式及增加地方能源產業創投機會等。

3. 完整規劃 （計畫藍圖）：能源及社會轉型需要構建長期願景，並依據願景制定
各項政策，地方政府應針對不同時期的氣候變遷目標、減碳策略等，除應有

不同的目標及程度的設定，還需要統合使各政策競合關係或目標一致，另也

應包含區域資源盤點、區域能源治理及未來規劃等。

4. 地方意識重新構成 （Reframing）：任何轉型都意味社會意識、民眾行為、風險
認知及態度等的改變，除外在的規範外，內在的轉化更為重要，尤其在臺

灣，當氣候議題落入政治意識型態時，容易中斷訂定好的政策目標或規劃。

此外，各縣市能源政策需與地方特性結合，培養在地創生，因此地方能源轉

型需重新構成地方意識及體制，除激發民眾對於能源的草根意識外、並將成

功轉型案例作為其他縣市的借鏡。

四、  結語

氣候變遷所交織成的龐大系統風險，須藉由能源轉型治理典範的轉移，驅

動社會整體所需的永續轉型。從臺灣近年來的能源轉型治理經驗中，仍無法徹

底擺脫過去遲滯隱匿的社會政治文化，需要從中央到地方共同推動，地方政府

承接中央政府框架式的政策，同時還需要回應地方社區至民眾的社會需求，也

因為這樣的治理特性，地方政府比起中央政府在治理上更靈活，能夠研擬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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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緻、更創新的政策。承此，以公民為核心的能源轉型，不但可以透過地方政

府的參與，培養並加速轉型所需的量能，並且於低碳電力轉型的同時，強化電

力系統所需的彈性，並落實臺灣於當今系統風險下轉型為積極型國家的責任。

事實上，良善的能源轉型治理需要一系列的 「轉型政策組合」 （Transformative 
Policy Mix），以審議式程序，邀集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對話，訂定長期政策願
景與目標，非僅地方能源治理、永續電力市場二面向得以涵蓋，依此，本研究

將於 2019年下旬出版 《臺灣新願景：從能源轉型啟動社會轉型》，進一步提出兼
容性能源治理、外部成本內部化、綠化資本流、工業節能優先等，共六大關鍵

政策組合。此六大政策組合均具有高度影響規模、有助加速能源轉型、避免路

徑依賴、系統改革、社會願景的激發與溝通、克服政策障礙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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